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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后对企业固定资产的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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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配合国家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启动的增值税转型改革，贯彻执行新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通过对

企业固定资产财务处理实例分析，探讨了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后，企业固定资产在外购、自
行建造、接受投资、处置等方面账务处理的相应变化，指出增值税制度的完善，消除了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

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与技术升级，从而拉动内需，刺激资本的投资，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企业；固定资产；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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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全国开始启动新税制转型改革，即由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改为现行的消费型增值税，
新税制不仅对企业固定资产的确认和计量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原有的财务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有必

要对此进行分类探讨。

１　 外购固定资产

企业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

属于该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１］等。 而纳税人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是
指纳税人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以后实际发生，并取得 ２００９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上注明的或

者依据增值税扣税凭证计算的增值税税额［２］。 增值税转型后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房

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允许纳入增值税抵扣范畴，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也不纳入增值税改革范围，即企业

购入以上固定资产，不允许抵扣其所含的增值税［３］，故外购固定资产有 ２种处理方式。

１．１　 外购取得动产的账务处理

例 １　 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甲企业，为扩大再生产，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 日买入 １ 台大型机械设备，增
值税专用发票标明：机器价 ２００万元，进项税额 ３４ 万元，包装运杂费合计 ３ 万元，均由银行转账支付。 ２ 月

１１日，开始安装，在安装过程中，支付工人工资 １ 万元，并领用成本为 １３ 万元的原材料一批，其相应增值税

进项税额为 ２．２１万元。 ３月 ２０日，设备已安装完毕并交付使用。 故甲企业的账务处理见表 １：
表 １　 外购取得动产的账务处理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购入设备

在建工程 ２０３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４

银行存款 ２３７



续表１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安装

在建工程 １
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１

在建工程 １３
原材料 １３

交付
固定资产 ２１７
在建工程 ２１７

１．２　 外购取得不动产的账务处理

例 ２　 为满足市场增长的需要，甲企业购置了乙企业价值

５００万元的厂房扩大生产，其账务处理见表 ２：

２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表 ２　 外购取得不动产的账务处理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固定资产 ５００

银行存款 ５００

　 　 固定资产（自行建造）成本指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一切必要开支，即工程所用物资与

人工成本、上缴的相关税费、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各种间接费用的分摊等。 同样因新税法规定允许企业

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而应计入固定资产入

账价值［４］，故增值税转型后，其资产有 ２种处理方式。

２．１　 自行建造不动产的账务处理

例 ３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２０日，甲公司自行建造新车间。 ２月 ７日购入价值 １００万元的建筑材料一批，增值税

进项税额为 １７万元；２月 ２８日领用价值 ３０万元的生产用原材料一批，未计提减值准备，购进时进项税额５．１
万元；均由银行存款支付。 ２月 ２８日至 ７月 ２８日，工程先后领用建筑材料 １１７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工程建设期间相关劳务支出 ２．８万元（由辅助生产车间提供），产生工程人员职工薪酬 ５．２万元。 ７月 ２８日，
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办理竣工决算手续。 其账务处理见表 ３：

２．２　 自行建造动产的账务处理

例 ４　 接例 ３，将甲企业准备建造的仓库改为一条生产线，其他条件不变。 其账务处理见表 ４：
表 ３　 自行建造不动产的账务处理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购入建筑材料
工程物资 １１７
银行存款 １１７

领用生产

用原材料

在建工程 ３５．１
原材料 ３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转出）
５．１

领用建筑材料
在建工程 １１７
工程物资 １１７

劳务支出
在建工程 ２．８

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２．８

计提职工薪酬
在建工程 ５．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２

工程完工
固定资产 １６０．１
在建工程 １６０．１

表 ４　 自行建造动产的账务处理

科目名称 借方 贷方

购入建筑材料

工程物资 １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１７

银行存款 １１７
领用生产

用原材料

在建工程 ３０
原材料 ３０

领用建筑材料
在建工程 １００
工程物资 １００

劳务支出
在建工程 ２．８

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２．８

计提职工薪酬
在建工程 ５．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５．２

工程完工
固定资产 １３８
在建工程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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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固定资产的转入

企业在接受固定资产投资时，首先应办理固定资产的移交手续，然后按投资合同签定的价格对应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但合同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例 ５　 甲企业原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乙企业为占

有甲企业注册资本 ２０％的股份，投入机器设备一台，
该机器设备原值 ３０ 万元，已提折旧 １０ 万元，投资各

方确认价值为 １２．５万元。 甲企业原投资者接受投资

并已对机器验收。 其账务处理见表 ５：

４　 固定资产的处置

表 ５　 投资者转入的固定资产

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固定资产 １０．６８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１．８２

实收资本 １２．５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全国启用新税制，对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增值税征收规定如下：
一般纳税人销售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且是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后所购，其增值税按照 １７％征收率征收。

一般纳税人销售已经使用过的属于“不得从销项税中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关规定的固定资产，且是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月 ３１日前所购，其增值税可按简易办法，即 ４％征收率减半征收。 一般纳税人销售已经使用过的固定

资产，以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是否划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为基准，若划入则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反之

按简易办法依 ４％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通知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是指纳税人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已经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４］。 固定资产

处置指销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对外投资、债务重组、非货币性的资产交换等。 上述 ５ 种情况（表 １－
表 ５）的会计处理较为相似，现举例说明税制改革后固定资产出售的会计处理方式。

例 ６　 甲公司出售一批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前购入的原价为 ５０万元的机器，已提折旧 ３４万元，未计提减值

准备。 在机器处置中产生的 ０．３ 万元清理费由银行存款支付，且销售旧设备收入 １０ 万元。 其账务处理见

表 ６：
例 ７　 接例 ６，若将机器设备购入日期更改为 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日后，其账务处理变更见表 ７：
表 ６　 增值税转型前购进固定资产处置

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固定资产

转入清理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７

累计折旧 ３４

固定资产 ５０

发生清理费用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３

银行存款 ０．３

收到出售机

器设备收入

银行存款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９．９８１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０．０１９

结转固定

资产净损益

营业外支出———处置

非流动资产损失
６．３１９

固定资产清理 ６．３１９

表 ７　 增值税转型后购进固定资产处置

会计科目 借方 贷方

固定资产

转入清理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７

累计折旧 ３４

固定资产 ５０

发生清理费用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３

银行存款 ０．３

收到出售机

器设备收入

银行存款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８．５４７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１．４５３

结转固定

资产净损益

营业外支出———处置

非流动资产损失
７．７５３

固定资产清理 ７．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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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发现：取得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各种机器、机械等设备及运输

工具时的入账价值低于取得房屋、建筑等的入账价值，原因在于新税制在取得动产时，增值税不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进项税额单独核算，且还可抵扣销项税额。 而在取得不动产时，因固定资产成本里计入了增值税税

额，且最后以折旧的方式转入到当期损益中。 但与其增值税转型前相比，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减小，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增加，应交增值税减少，说明现行税制一方面消除了重复征税，有利于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技
术升级；另一方面又拉动了内需，刺激了资本的投资。 总而言之，现行消费型增值税符合“我国转粗放式经

营为集约化经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政策，它启动了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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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 ｅｔｃ．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ｃｅｌ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ｔ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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